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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宪法监督是特定机构对某种行为进行监督，从而保障宪法实施的一种机制。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规定着我国宪法监督的相关内容。另外，其他法律、制度也对宪法监督的内容有

所规定，比如《立法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表明我国的宪法监

督已成体系。但我国的宪法监督还存在不完善的方面，例如，我国缺少专门的宪法监督的法律，宪法规

定的宪法监督的内容不具体。为了预防违反宪法行为的出现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系，我认为应该从

以下几个方面改善：首先应该制定专门的宪法监督法律，其次要明确宪法监督的主体、责任等。宪法监

督对保障宪法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完善宪法监

督体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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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is a mechanism by which specific institutions supervise certain behav-
ior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our country, with the highest legal effect, and it regulates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constitutional su-
pervision in our country. In addition, other laws and systems also have provisions for the content of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such as the Legislative Law,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Local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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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 Regulations and Single Line Regulations, indicating that China’s constitutional super-
vision has become a systematic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mperfect aspects of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in our country. For example, there is a lack of specialized laws for constitutional super-
vision, and the content of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specific.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unconstitutional behavior and improve China’s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I believe that improvemen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specialized laws on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secondly, the subject and 
responsibility of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should be clarified.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egal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improve the constitu-
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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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12 月 4 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事关

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注重对宪法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建立宪法宣誓

制度。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1]该决定既指出

了宪法监督制度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又指明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具体方向。 
我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建设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本文希望能够通过学习宪法及其相关的法律，认真钻研宪法监

督的相关文献，并且把《宪法》《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作为根本，系统地分析我国宪法监督制度，总

结目前我国宪法监督取得的成果，并讨论我国目前宪法监督实践中不足的方面，并根据这些不足，通过

借鉴分析国外合宪性审查的机制和模式，以我国国情为根本，对我国宪法监督的完善提出建议。 

2. 宪法监督制度概述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首先应从了解宪法监督制度的定义、模式、发展历程等入手。 
(一) 宪法监督制度的定义和特征 
1、定义 
宪法监督制度就是对宪法实施而进行监督保障的制度，广义的宪法监督是指国家保障宪法实施而建

立的各种法律制度。狭义的宪法监督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对公权力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并做出处理的制

度。 
2、特征 
宪法监督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宪法监督

的主体也应该在这个国家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其次，监督对象的广泛性。宪法是确立公民权利保障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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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构权限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的内容是最根本的，包括国家的根本制度，公民的权利范围、基本国

策等，有任何一项违宪的行为损害上述内容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宪法监督的范围应该涉及国家的

方方面面，宪法监督的对象应该是广泛的。最后，宪法监督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的实

施，最终目的在于发挥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约束国家权力的作用。 
(二) 宪法监督制度的模式 
目前世界主流的宪法监督制度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权力机关的监督模式 
英国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奉行“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享有广泛的权力。议会作为一个

立法机关，不仅可以制定法律，而且可以监督法律的实施。此种监督模式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

权力机构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双重职权设定，这可以有效地保障宪法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根本法的地位，

使宪法按照立法者的意图实施，充分贯彻宪法精神。坏处在于，这种模式违反了“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

的法官”的法律原则。并且，议会的会议是有固定时间的，而违宪行为的发生没有固定的时间，议会没

法对违宪行为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理。 
2、普通法院的监督模式 
作为确立宪法监督先河的美国就是采用的普通法院的监督模式。该模式又称为司法违宪审查，其是

指普通法院在具体诉讼程序中附带地对该案件中所适用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模式[2]。此种模式的

好处是宪法监督比权力机关的监督更加及时、有效，可以有效地保障宪法的实施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另外，普通法院模式奉行的“不告不理”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减轻法院的负担，保障法院可以更好地进

行案件处理和宪法监督的工作。另外，该种模式的坏处在于，人民主权原则是宪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

本原则，而美国的宪法监督仅仅是有联邦最高法院的几名大法官进行的，少数的法官无法代表着人民的

意愿，不符合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3]。其次，美国普通法院的宪法监督模式缺乏法律的依据，美国并无

具体法律规定由司法机关进行宪法监督的审查。再者，美国的普通法院模式属于事后审查模式，只能对

已经发生的行为进行规制，无法对违宪行为做到未雨绸缪。 
3、专门机关的监督模式 
奥地利在 1902 年就设立了宪法法院，随后许多欧洲国家也建立了该种模式的宪法监督，比如德国、

法国等。实行专门机关的监督模式的国家大多数是建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此类机构都是独立的国

家机构，其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宪法审查。该种模式符合宪性审查的发展趋势，但不足之处是此类模式

的监督主体较少，而专门机关的工作量较大，有时会出现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宪法监督的情况。 

3.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一) 我国宪法监督的优点 
我国实行的是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模式，该种模式建立至今，虽有不完善的方面，但也取得了一些

成就，具有一些优点。 
1、具有中国特色 
我国的宪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是由中国人民制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该宪法对保障公民

权利，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2、符合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 
我国宪法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是权力机关的宪法监

督模式，我国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的代表是由人民

选举产生的，代表们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向上反应人民的需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并且全人常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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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使宪法监督的权利，这符合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3、具有事前和事后双重监督方式 
美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奉行不告不理，属于事后审查，这不利于事前预防违宪行为的出现，法国的专

门机关的监督模式属于事前审查，主要集中于法律颁布以前。而我国的宪法监督属于事前事后双重的监

督方式，事前对法律进行备案，事后对违宪行为进行撤销或修改，这可以极大地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

宪法的尊严和权威。 
(二) 我国宪法监督的缺陷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立法技术的提高，我国的宪法监督虽然在不断完善，但目前我国的宪法监督

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或缺陷，只有不断解决问题，减少缺陷，才能更好地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权威，

保障宪法的有效实施，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1、我国宪法监督相关法律规定不够集中 
我国的宪法监督缺少专门的法律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我国的《宪法》《立法法》

《监督法》《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程序》是规定我国宪法监督的主要法律。但上

述的法律也没有专章规定有关宪法监督的内容，且对于我国宪法监督的对象、主体、程序等也没有明确

具体的规定。 
2、我国宪法监督的范围较窄 
我国的《立法法》规定了我国宪法监督主要是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

监督。但《立法法》中也有着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与宪

法相违背的规定。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对象应该包括所有的规范性文件，唯有此才能更加符合立法者

的立法意图。 
但在实际的对违宪行为的监督中，我国宪法监督普遍存在监督的范围不明确和仅限于对法律的监督，

监督的范围不广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对法律违宪的认识仍然存在不足。 
3、我国宪法监督的主体存在问题 
我国宪法监督存在的主体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例如，我国的宪法监督是由全人常来执行的，而

全人常也是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关和部分法律的制定机关，这违反了宪法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原则，不利于

维护宪法的权威([4], p. 373)。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监督的主体不明确[5]。汇总和分析各学者的主张，

总结出了我国实施宪法监督的主体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内容不明确缺乏可操

作性；法律规定的备案审查机构的监督只存在于形式；其他监督机关的宪法监督权实际操作性较差。 
首先，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内容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方面，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是由全

人常来执行的，我国并没有设立专门进行宪法监督的机构。我国宪法仅仅规定了全人常进行宪法监督，

而我国的全人常召开会议的时间大致是比较固定的，这就容易导致无法对违宪行为进行有效及时地监督，

并且全人常召开期间所需要决定的事项繁多，无法把过多地时间用在宪法监督的方面。另一方面，全人

常的代表们并不都是法律学者或法律相关人士，且全人常并无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也没有宪法监督的程

序，而对违宪行为或法律进行审查监督的行为又极具专业性，这就容易使人对宪法监督的专业性存疑。

虽然有时全人常的专门委员会也会对全人大人常交付的法律进行审查，但其并不具备宪法监督的权力，

只是请的“专业顾问”，具体的结果还是要全人大人常来决定是否违反宪法。 
另外，全人大人常在宪法监督的内容不够明确且存在矛盾的方面。全国人大是我国的制宪机关，有

权修改宪法，同时也有宪法监督的权力，这违反了有关立宪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备案审查机构的监督

只存在于形式方面，我国虽然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下设了法规备案审查室，但具体的执行程序并不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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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监督机关的宪法监督权实际操作性较差，我国法律规定，国务院、各级大人、县级以上的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和人常具有对不适当的法律改变、撤销和对法律备案的权力，而这对于“不适当”就需

要进行解释，但是上述主体都不具备宪法解释的权力，因此该规定看似完善，但实际操作性不强。 
4、我国宪法监督的程序不完善 
具体明确的宪法监督程序是一个国家宪法监督体制的关键，是宪法监督真正能得到落实的核心。我

国的宪法监督体制虽然有了较大地进步，但具体的程序方面仍旧是不够完善的。对于一个完善、发达的

宪法监督体制来说，制定专门的法律进行规定是不可或缺的，但我国目前缺少相关的法律去规定规制我

国的宪法监督体制，进而导致更无具体明确的宪法监督程序的出现。虽然我国《立法法》的出台对我国

宪法监督程序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但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我国《立法法》虽

然规定了广泛的提起审查的主体，但实际上该项权力因缺乏监督和督促，大多数主体并没有积极行使自

己的权力，反而出现了“别人也能管自己不管的”的情况([4], p. 375)。再者，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事前审

查和事后审查两种审查监督方式，但因缺少具体、明确的程序，比如审查的具体时限、审查的过程，常

常使审查主体在审查时会遇到各种问题[6]；另外，我国的备案审查制度也并不完善，对于需要备案的机

构在规定的时限内不进行备案的后果，我国的法律并无规定。 
5、我国宪法监督的责任规定不完善 
一个完善的、科学的惩罚性规定是宪法监督体制的重要保障，是维护宪法实施的重要武器，只有对

违宪行为进行惩罚和制裁，才能对实施者和其他主体形成威慑，使其不敢实施违宪行为，才能更好地保

障宪法的实施，更好地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权威，更好地发挥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规制国家权力的作用，

才能更好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对于目前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来说，这部分还是比较欠缺的。

在我国的事后审查的方式中，对于违反宪法的法律采用制定机关解释，协商的方式进行，这种处理方式

和较轻的处罚力度无法阻止更多地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违宪行为出现，对上述行为的威慑力度也是不够的。

只有设置与违宪行为相适应的违宪惩戒制度，才能更好地保障我国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权威，

保障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 

4. 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完善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立法技术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有了长足的进步，对维护宪法尊严和

权威，保障宪法实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还存在着缺少专门的立法、监督主体、范围、程序等不

完善的情况。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对于发挥宪法的作用，保障宪法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要

完善宪法监督体制，首先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针对上述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因地制宜地完善我国的

宪法监督体制。 
(一)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原则 
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应该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对西方的宪法监督

制度去芜存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体制。要想实现上述要求，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首先应该坚持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必须要从

我国的国情、基本制度、我国宪法的原则出发，使宪法监督体制符合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符合我国人民

的利益或需求，杜绝照搬西方国家模式的做法。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应该坚持以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为基础，明确和细化全人大人常实施宪法监督权的内容和过程，在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我国

宪法权威的前提下，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 
其次应该坚持国家统一的原则。我国幅员辽阔，是统一的多民族单一制的国家，在完善我国宪法监

督体制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要区别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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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建立一个中央主导，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中央与地方相互协调的体制，使这一机制充分

发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作用。 
最后要坚持预防与事后审查并重的原则。宪法监督的方式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已经生效的法律进行审

查，或者是仅对事前进行审查，而是应该坚持预防与事后审查并重的原则。我国的宪法监督应该坚持预

防与监督并重，既要对违宪行为进行预防，运用备案审查等方式对可能存在的违宪法律尽心预防，又要

注重事后的审查，对违宪的行为应当进行惩罚与制裁。 
(二)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建议 
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根据上文中总结出来问题，要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制定专门的关于宪法监督的法律 
目前我国有关于宪法监督并无专门的法律，有关宪法监督的内容分散于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之中，这

样的情况无法满足我国宪法监督的需求，无法更好地保障我国宪法的实施。我国目前应该制定专门有关

于宪法监督的法律，对宪法监督的定义、原则、对象、程序、范围、方法、责任等做出具体明确的界定，

从而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宪法监体制，保障我国更加科学地进行宪法监督，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权威，保障

宪法的实施。 
2、扩大我国宪法监督的范围 
在制定扩大我国宪法监督范围的措施时，首先应该要明确我国应该受到宪法监督的主体和宪法监督

的法律文件。对于我国宪法监督的主题来说，该主体是指有违宪可能的主体。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虽然有着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权力，但其仍然有违宪的可能性，我国的全人常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

法，但其也有违反宪法的可能性，两者都应该纳入宪法监督的主体之中；我国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机关，

地方权力机关同样也应该受到宪法的监督，另外，我国的政协、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都应该纳入该范

围之中。除了上述机关单位，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公务人员也应该纳入监督的主体行列。在存在违

宪可能的法律文件方面，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需要纳入受监督的主体行列是毫

无争议的，因为上述主体都具备法律效力，都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都应该受到监督。除此之外，被

授权的组织和政党的规范性文件也应该纳入到被监督的范围之内，它们的文件也会与国家的利益相关，

对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3、完善宪法监督的主体 
目前我国宪法监督的主体主要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进行的，在上文中已经分析了此

种设计的不足之处，在这里要完善宪法监督的主体，本文认为应该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去进行宪法

监督的工作。而在要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的方面，学者们又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比如王振民教授

主张“在全国人大下设立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监督机构”([4], p. 384)，柳岚生认为我国需要建立下设于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监督机构[7]，刘松山认为要建立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宪法监督的决策和议事协调

机构[8]。本文认为，应该在全人常下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因为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是一个长

期的、不断摸索的过程，全人常拥有宪法监督的权力，在全人常中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便于两

机构相互交流，还可以吸取全人常过往的经验，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减少对我

国现有体制机制的影响，保证各机构和权力分配的稳定性。在该机构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之后，可以独立

出全人常，建立一个独立的、不依附其他机关的宪法监督机构。 
在该机构的人员组成方面，机构的成员首先应该保证专业性，宪法监督的工作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

极高的，宪法事关人民最重要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保证宪法的最高效力是

十分关键的。其次，组成人员的设置还应该具有相应的政治性，应该兼顾专业性和政治性的平衡。另外，

宪法监督机构是一个权威的机构，组成人员还应该保证稳定性，稳定性对一个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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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尺度一致。对此可以采取任期制，换届时可以采用部分更换组成人员的方式，

对于重要职位的人员，可以允许其连选连任。最后在成员的人数上，组成人员为奇数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本文认为人数可以设置成 11 人，可以由司法机构的人士、权威的法律学者和政界人士组成。 
4、明确违反宪法的责任 
责任是一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制度缺少相应的责任，那该制度则很难被顺利的贯彻执行。

违宪责任的设立不仅可以维护宪法监督体制，还可以督促相关人员遵守宪法，提高他们的自觉性。 
我国对于违宪行为缺少相应的制裁，对于不适当的可能违宪的法律文件只有撤销和改变，对相关的

制定者没有相应的惩罚，这不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9]。本文认为应该建立明确、科学、有层次的制裁制

度，可以根据违反宪法的程度、对人民和国家的危害性、违宪主体的地位职权等进行划分，根据其行为

制定相应的制裁和惩罚措施，让相关主体不敢做、不能做、不想做，对相关主体进行威慑，使其与专门

的宪法监督机构相互配合，最终实现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建立完

善、科学、发达的宪法监督体制。 

5. 结论 

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建立至今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有着一些缺陷和不足，比如我国缺少专门的

宪法监督的法律，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的内容不具体[10]。针对上述缺陷，首先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并

针对问题因地制宜，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法律，扩大宪法监督的范围，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明确

违宪责任，不断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 
建立完善、科学、发达的宪法监督体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相信在党的领导、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我国法学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终将建立完善的宪法监督体制，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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